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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從我國公平法學界及實務界針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，有使用相

對市場優勢地位者ȃ有稱之為相對交易優勢地位者之不同用語出ี，呈現國

內學界及實務界對其規範概念與內容的混淆，進而說明因此而ี生之下列六

項規範迷思，詳細闡述其迷思ี生原因及未來可能的因應及解決之道：Ȟ1ȟ

不以市場力存在為前提之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，可以作為限制競爭之補充

規範；Ȟ2ȟ我國公平法不存在相當於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中補充獨占地位

濫用規範之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濫用規範；Ȟ3ȟ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亦可

適用於資訊不對稱或不完全所造成的資訊優勢地位問題；Ȟ4ȟ在事業與終

端消費者間之交易關係上，亦可適用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；Ȟ5ȟ相對優

勢地位濫用之成立，以其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ȷ為前提；Ȟ6ȟ相對優勢地

位濫用規範是有別於獨占地位濫用規範的獨立存在──真的存在ȶ相對市場

優勢地位ȷ嗎？本文認為，不僅在正確的市場界定認知下，是否尚有ȶ相對

市場優勢地位ȷ存在之空間，不無疑問；且就我國現行獨占地位濫用規範尚

包含寡占事業，而現行公平法第 20條之獨占預防ȃ補充規定，其規範門檻

更低ȃ適用對象範圍更廣的規範架構下，實無必要再引進相對市場優勢地位

濫用規範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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